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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
     1.《广州市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问答（四）》

     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解聘、辞聘处理的文书格式
[政策问答]

编者按：为进一步加强对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的指导，不断完善补充政策空白，对部分单位在改革中碰到的问题，我们继续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解释，现专门刊发《广州市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问答（四）》。随着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的推进，必然会带来各种新的疑难问题，希望各单位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时研究并给予解答。

广州市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问答（四）

1. 实行聘用制后，由工勤岗位受聘到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如何享受相关待遇？其社会养老保险是否继续缴交？

    答：符合拟聘用岗位任职资格条件的工勤人员，受聘到经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备案的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的，按新聘的岗位确定其工资待遇，并继续缴交社会养老保险。

2．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工勤人员，竞聘上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后，是否改签聘用合同，聘期如何确定？

答：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工勤人员，竞聘上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后，应改签聘用合同，除符合签订至退休年限聘用合同的以外，应签订有期限的聘用合同。

3.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工勤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争议后需要申请仲裁的，如何处理？

答：签订劳动合同的，应按照劳动合同相关法律法规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签订聘用合同的，应按照人事争议的有关规定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4. 在推聘的过程中，于2006年6月30日前办理了提前退休的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能否参加2006年工资改革的工资套改？

答：根据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59号）的规定，2006年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范围，仅限于事业单位中2006年7月1日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

5.实行聘用制后，通过公开招聘的原事业单位人员，应如何办理人事行政、工资转移和确定岗位工资？

答：暂按现行的人事政策办理调动。招聘单位按照招聘公告公布的岗位和国家、省、市的相关规定确定工资并签订聘用合同。

6.引进到本市事业单位工作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配偶如何办理进入本市事业单位的手续？

答：对于引进到本市事业单位工作的正高职称等人员的配偶，用人单位同意接收的，可以简化招聘程序，通过考核报同级政府人事部门核准后进入本市事业单位。

7．实行聘用制后，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工作人员能否解除聘用合同？ 

答：根据人事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问题的解释》（国人部发〔2003〕61号）的规定，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缓刑的，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经验交流]
事业单位聘后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关系到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的实际效果。为进一步加强聘后管理，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务升降、续聘、解聘、终止、考核、奖惩等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减少人事争议，我们开展了广州市事业单位聘后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问题的调研。调研中我们将注意收集一些单位在聘后管理方面好的做法和经验，并陆续刊登在简报中，供大家参考借鉴。现介绍越秀区、白云区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解聘、辞聘处理方面的一些文书格式。
1.流动期满仍不愿签订聘用合同的处理

关于   同志视为本人辞职的通知

同志：

我单位按照x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x区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全面试行人员聘用制度。你不愿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单位按规定给予你   个月的流动期（时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现流动期届满，你仍不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根据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穗人发[2004]30号）第七条第（四）款规定，经研究，拟对你视为本人辞职。

（本通知一式两份，单位与当事人各执一份）

当事人签名：                   单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对受聘人擅自离职的处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5号）和《广州市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穗人发[2004]30号）精神，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的，聘用单位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单位法人代表提请本单位工会组织召开职工代表或职工大会，由法人代表向大会通报受聘人旷工的情况，举证受聘人旷工的相关材料，并提出解除单位与受聘人签订的聘用合同的建议。大会对法人代表提出的建议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形成书面材料报单位领导班子。本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同意后，形成书面意见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同意后，致函区人事局审批。区人事局批复后，单位法人代表签发对受聘人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一式三份。

3.受聘人单方面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处理

受聘人向聘用单位提交《解除聘用合同申请书》，受聘人与聘用单位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协议书》，受聘人按聘用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缴交违约金，聘用单位法人代表签发《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

解除聘用合同申请书

（单位）：

本人因         ，申请单方面解除   年   月   日签订的聘用合同（编号：    ），并同意承担该合同签订的违约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解除聘用合同协议书

受聘人（乙方）       单方面提出解除   年  月  日与聘用单位（甲方）      签订的聘用合同（编号：  ），经双方协商一致，从     年     月    日起解除该聘用合同，并由受聘人承担聘用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续签聘用合同的处理

续签聘用合同通知书

     同志：

     我单位与你于   年   月   日签订的聘用合同（编号：   ）至   年   月   日到期。经考核，同意与你续签合同，是否同意，请你在收到本通知10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聘用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名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不同意续签聘用合同答复

单位：

本人已收到          （单位）    年    月    日同意与我续签聘用合同的通知，因本人原因，决定终止   年        月   日与          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编号：   ），不再续签，特此告知。

                              受聘人：

                                年   月   日

注：通知时间应当在合同到期前30日至合同到期前20日期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受聘人；受聘人应当在收到聘用单位同意续签合同的通知书之日起的10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有关领导，省人事厅，各区、县级市人事局，市直各单位，各试点单位，本局领导，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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